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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對象死亡 
 

通知家屬/監護
人、 
院長及相關人員 

函文，副知公所 

及家長 
 

召開喪葬處理小組會議 

行政室 
退還溢繳
住宿式照
顧費及保
證金 

社工科 
1.提供喪葬相關
資訊或社會福
利諮詢 

2.歸還身分證、身
心障礙證明、私
章及照片 

3.結算保證金及
溢繳之住宿式
照顧費 

教保科 
1.清點並歸還
服務對象個
人衣物用品 

2.結算零用金
並歸還郵局
存簿及印章 

 

保健科 
1.申請死亡證明
書 

2.結算各項醫療
費用 

3.歸還健保卡、
重大傷病卡 

家屬/監護人清點確認後簽收 

函文直轄市政府/縣(市)政府 


